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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53124.htm 问题：为什么汇票的

“部分转让”或者“分割转让”的背书是无效的？ 解答：“

部分转让”的背书又叫“一部背书”，是指背书人仅转让汇

票金额的一部分，自己仍保留对另外部分的票据权利。这种

在背书中记载部分票据金额的转让行为，同票据与票据权利

不可分的性质是相抵触的。因为在转让票据权利时，要将该

票据交付给受让人，如果持票人只转让票据金额的一部分，

票据就无法交付，没有完整的票据，也就无法证明和主张票

据权利。 票据转让的完整性与民法上合同权利的部分转让是

不同的。在民法上，所有人可以将自己的财产权利分割成若

干部分，或者一定金额的货币分成若干部分，分别转让给不

同的人，自己也可以保留若干部分。而票据权利由于与票据

不可分离，这一特性决定了汇票部分转让的背书是无效的。 

同样的道理，由于票据与票据权利的同一性，决定了分割转

让的背书也是无效的。如果背书人在全部转让票据权利时，

将票据金额分割成若干份同时转让给多个受让人，各个受让

人仅有部分票据权利，那么，将不能确定将票据交付给哪一

个受让人，这就难以证明各个受让人的票据权利。所以，分

割转让票据金额的背书也是无效的。在实践中，有时持票人

不将票据权利分割，而将票据权利全部转让给一个以上的被

背书人共同所有，这个转让是有效的。可以认为所有的被背

书人是一个受让人，这样票据的交付可以实现，票据权利的

转让自然也就完成了。如果有必要，再由所有被背书人自己



来协商如何分割和处分他们共同的票据权利。 问题：证券交

易所是企业法人还是事业法人，二者的区别？ 解答：《证券

法》第102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

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

易所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集中交易制度

下证券市场的组织者和一线监管者。根据我国《证券交易所

管理办法》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法设立的，不以营利为

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

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与证券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不同。

证券交易所本身并不从事证券买卖业务，只是为证券交易提

供场所和各项服务，并履行对证券交易的监管职能。 企业法

人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册登记，并领取《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事业法人指经政府编制委员会或经主管部门批

准成立，并确认为事业法人。其区别如下： （一）获取法人

资格的注定程序和开展活动的凭证不同。事业单位法人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经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或备案，完成获取法人资格的法定

程序，开展活动时，需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作为法人身

份的合法凭证；企业法人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完

成获取法人资格的法定程序，开展活动时，需有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作为法人身份的合法

凭证。 （二）活动领域不同。事业单位法人主要活动在科教

文卫等领域，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企业法人主要活动在生

产流通领域，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 （三）产出不同。事业



单位法人的产出，主要是科研成果、书籍报刊等精神产品和

教书育人、救死扶伤等公益性服务行为；企业法人的产出，

主要是各种物质产品和运输、销售、餐饮等经营性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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